
体育教学部副主任选聘工作方案 

    根据体育教学部领导班子实际情况，经学校党委常委会

研究决定，制定体育教学部副主任选聘工作方案如下。 

一、岗位和职数 

体育教学部副主任 1 名 

二、任职条件 

体育教学部副主任候选人应符合《上海理工大学中层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上理工委〔2018〕108 号）规

定的资格条件。 

三、人选产生方式 

体育教学部副主任人选采用民主推荐方式产生。民主推

荐工作在体育教学部进行，先开展谈话调研推荐，根据谈话

调研推荐结果差额提出参考人选，再提交会议推荐。若谈话

调研推荐的意见集中，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规定，拟不再进行会议推荐。 

谈话调研推荐参加范围：体育教学部全体教职工。 

会议推荐参加范围：体育教学部全体教职工。 

提交会议推荐的参考人选须在会议推荐前听取纪委办公

室、审计处的部门意见。 

四、工作程序 

具体选任程序按照《上海理工大学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办

法》（上理工委〔2018〕108 号）规定执行。 

选聘工作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由体育教学部直属党支

部配合党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具体程序为： 



（一）发布公告。在体育教学部网站发布推荐公告，明

确职数、条件、程序。 

（二）谈话调研推荐。党委组织部到体育教学部进行谈

话调研推荐。部门提供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名单，组织部门全

体教职工参与谈话调研推荐。 

（三）会议推荐。党委组织部统计汇总谈话调研推荐结

果，报学校干部选任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虑事业发展、岗

位需要和个人情况，提出参考人选。如需进行会议推荐，由

体育教学部组织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党委组织部负责人主

持会议。参会人员对副主任岗位进行民主推荐（党委组织部

负责制作民主推荐表）。 

（四）确定考察对象。学校召开干部选任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综合分析比选，确定拟考察对象，提交党委常委会审

议。学校组织考察组对审议通过的考察对象进行考察。需进

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的，组织考察对象填报《领导

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 

（五）确定拟任人选。学校召开干部选任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对考察对象及考察情况进行讨论研究，确定拟任人选，

提交党委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的拟任人选，进行任职前公

示。 

（六）发文任职。 

五、相关要求 



（一）体育教学部要加强宣传动员，引导全体教职工正

确认识本次副主任选聘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二）全体教职工要客观公正地对副主任候选人进行认

真推荐。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拉票贿选等非组织行为，如

发现有上述行为的，一经查实，将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三）副主任选聘工作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和干部、

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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